附件1

概念验证平台支持要求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节选

第七条 支持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平台建设。
（一）支持内容

支持科技创新主体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早期阶段，围绕高精尖产业领域，建设集市场研究、企业对接、原型设计、供应链配套、技术集成、样机研制、性能测试、工艺定型、小批量试制、场景应用等服务于一体的概念验证平台。通过概念验证平台，紧密联系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科技成果产出源头，提升科技成果成熟度，促成创办新企业，促进优秀科技成果开展验证并转化落地。
（二）支持条件

1.应制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明确年度目标和工作计划。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持续推动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科技成果开展概念验证，实现样机（品）化、工程化、产品化,以技术许可、转让、作价投资等形式落地发展，转化落地成果较上年度增加。

2.应对承接科技成果的企业开展服务。开放平台技术、人才、设备等服务资源，持续为承接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的企业提供概念验证服务，提升技术成熟度、产品竞争力和商业可行性，服务企业的概念验证项目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3.应围绕概念验证建立健全运营管理机制。建立相对独立、职能清晰的组织架构，制定市场化聘用和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概念验证项目管理体系、服务流程和开放的服务机制。

4.应自建或合作建设支撑项目开展概念验证的研发和实验平台。配备较好的软硬件条件，组建由市场、设计、工程、实验、制造、检测等组成的技术开发团队和具有技术研判、项目管理等经验的技术经理人团队，并与技术转移机构、相关产业领域优质企业、孵化器、特色产业园及相关服务机构等建立合作，能够保障相关项目快速完成概念验证、产品迭代和落地转化。
（三）支持方式及金额

采取事前补助方式择优给予支持，支持周期1年，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且项目自筹资金应不低于市财政经费。支持资金用于平台运营、软硬件配套、人员聘用与激励、项目验证及开展对接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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